
（四）其他资产

项目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

投资性房地产

成本模式投资性房地产=初始成本-会计投资性房地

产累计折旧（或摊销）-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

公允价值模式投资性房地产=期末公允价值

计税基础=初始成本-税法投资性房

地产累计折旧（或摊销）

【提示】公允价值模式下的的纳税调整：

利润总额＋公允价值变动损失-公允价值变动收益-税法认可的折旧摊销

【例 19-7】A 公司于 2×24 年 1月 1日将其某自用房屋用于对外出租，该房屋的成本为 750 万元，预计使用

年限为 20 年。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之前，已使用 4年，企业按照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，预计净残值为 0。转为

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后，预计能够持续可靠取得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，A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该投资

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。假定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、折旧年限及净残值与会计规定相同。同时，税法规定资

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待处置时一并计算确定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。该

项投资性房地产在 2×2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为 900 万元。

分析：该投资性房地产在 2×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为其公允价值 900 万元，其计税基础为取得成本扣

除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折旧额后的金额，即其计税基础=750-750÷20×5=562.5(万元)。

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900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562.5 万元之间产生了 337.5 万元的暂时性差异，在其

未来期间预期能够产生 900 万元的经济利益流入，而按照税法规定仅能够扣除 562.5 万元的情况下，该差异

会增加企业在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。

项目 计算

其他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的各项资产
账面价值：考虑减值准备

计税基础：不考虑减值准备

【例 19-8】A 公司 2×24 年购入原材料成本为 5 000 万元，因部分生产线停工，当年未领用任何原材料，2×

24 年资产负债表日估计该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为 4 000 万元。假定该原材料在 2×24 年的期初余额为零。

该项原材料因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，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=5 000-4 000=1 000（万元）。计提该存货跌

价准备后，该项原材料的账面价值为 4 000 万元。

该项原材料的计税基础不会因存货跌价准备的提取而发生变化，其计税基础为 5 000 万元不变。

该存货的账面价值 4 000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5 000 万元之间产生了 1 000 万元的暂时性差异，该差异会减少

企业在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。

【例 19-9】A 公司 2×2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6 000 万元，该公司期末对应收账款计提了 600 万元

的坏账准备。税法规定，不符合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允许税前扣除。假定

该公司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的期初余额均为零。

该项应收账款在 2×24 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为 5 400 万元（6 000-600）。因有关的坏账准备不允许税

前扣除，其计税基础为 6 000 万元，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产生 600 万元暂时性差异，在应收账款发

生实质性损失时，会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。

知识点：负债的计税基础

负债的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-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

负债的确认与偿还一般不会影响企业的损益，也不会影响其应纳税所得额，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

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为 0 ，计税基础【账面价值-0】即为账面价值。例如，企业的短期借款、应付账

款等。

但是某些情况下，负债的确认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损益，进而影响不同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，使得其计税基础

【账面价值-账面价值=0】与账面价值之间产生差额，如按照会计规定确认的某些预计负债。

（一）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等原因确认的预计负债

借：主营业务成本 100



贷：预计负债 100

说明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

税法规定，与产品售后服务相关的

支出可于实际发生时税前扣除。
账面价值=100

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-未来税前扣除的金额

=100-100=0

（二）合同负债

借：银行存款 100

贷：合同负债 100

说明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

税法中对于收入的确认原则一般与

会计规定相同：

【会计上当期未确认收入，税法上

当期不计入应纳税所得税额】

账面价值=100
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-未来税前扣除的金额

=100-0=100

税法中对于收入的确认原则一般与

会计规定不同：

【会计上当期未确认收入，税法上

当期应计入应纳税所得税额】

账面价值=100
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-未来税前扣除的金额

=100-100=0

【例 19-11】A 公司于 2×24 年 12 月 20 日自客户收到一笔合同预付款，金额为 2500 万元，作为合同负债核

算。按照适用税法规定，该款项应计入取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交纳所得税。

分析：该合同负债在 A公司 2×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价值为 2500 万元。

该合同负债的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 2500 万元-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

2500 万元=0。

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 2500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0 之间产生的 2500 万元暂时性差异，该项暂时性差异的含义为

在未来期间企业按照会计规定确认收入，产生经济利益流入时，因其在产生期间已经计算交纳了所得税，未

来期间则不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从而会减少企业于未来期间的所得税税款流出。

（三）应付职工薪酬

税法中对于合理的职工薪酬基本允许税前扣除，但税法中如果规定了税前扣除标准的，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

入成本费用支出的金额超过规定标准部分，应进行纳税调整。

因超过部分在发生当期不允许税前扣除，在以后期间也不允许税前扣除：应付职工薪酬的账面价值=计税基础。

（不产生暂时性差异）

【提示】不产生暂时性差异：

（1）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、薪金支出，准予据实扣除，超过部分在当期和以后期间均不允许扣除。

（2）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%的部分准予扣除。

（3）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%的部分准予扣除。

因超过部分在发生当期不允许税前扣除，在以后期间允许税前扣除：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

除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%的部分，

准予扣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
【例 19-12】甲企业 2×24 年 12 月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工资总额为 4 000 万元，至 2×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

支付。按照适用税法规定，当期计入成本费用的 4 000 万元工资支出中，可予税前扣除的合理部分为 3 000

万元。

【分析】该项应付职工薪酬于 2×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为 4 000 万元。

该项应付职工薪酬于 2×24 年 12 月 31 日的计税基础

=账面价值 4 000-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0=4 000（万元）。

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 4 000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4 000 万元相同，不形成暂时性差异。该事项的会计处理与税

收处理存在差异，但之所以不形成暂时性差异的原因是两者之间的 1 000 万元差异在产生当期不能税前扣除，

在未来期间亦不能税前扣除，其不会对企业未来期间的计税产生影响。



（四）其他负债

说明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

其他负债

企业应交的罚款和滞纳金等，在尚未

支付之前按照会计规定确认为费用，

同时作为负债反映

罚款和滞纳金不能税前扣除，即该部分费用无论是在

发生当期还是在以后期间均不允许税前扣除：

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

【例 19-13】A 公司 2×24 年 12 月因违反当地有关环保法规的规定，接到环保部门的处罚通知，要求其支付

罚款 500 万元。税法规定，企业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支付的罚款和滞纳金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允许

税前扣除。至 2×24 年 12 月 31 日，该项罚款尚未支付。

分析：应支付罚款产生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500 万元。

该项负债的计税基础=账面价值 500 万元-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0=500

万元。

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 500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500 万元相同，不形成暂时性差异，不会对未来期间的计税产生

影响。

知识点：特殊交易或事项产生的资产、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

除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以外，对于某些特殊交易中产生的资产、负债，其计税

基础的确定应遵从税法规定，如企业合并过程中取得资产、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。


